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根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

法》（团浙联【2010】13 号）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

二、主办单位

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教育厅、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财政厅

三、经费额度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的每个立项项目资助

额度为 5000 元，学校另给予 1：1 的配套经费，合计 10000 元。

四、经费管理

1.经费使用需上报预算计划，实际支出不得超出预算计划。其中，

省项目办经费（5000 元）额度比例如下：

支出项目 额度比例

邮电费

差旅费 29.33%

租赁费

培训费

专用材料费 14.67%

委托业务费 21.33%

其他交通费 5.3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1.33%

2.省项目办立项后，于当年 9月下拨省项目办经费；次年 3月中

期验收合格后下拨学校配套经费。

3.如学校中期验收不合格，不予发放学校配套经费。结题验收合

格后再发放学校配套经费。

4.项目结题时需上交经费支出明细表，填报内容需与实际发生的

费用票据相符。



5.经费需在立项次年 11月 30 日前报销完成。

五、项目经费管理

对于立项的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学校根据其类别和建设期给予

资金资助。

1.经费由承担项目的学生使用，教师不得使用学生科研经费，学

校不提取管理费。

2.各学院要加强对大学生科技创新资金的管理，专款专用，专账

核算，实施办公室对资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如发现项目负责人弄虚作假，一经查实，中止项目资助，由省财

政厅追回资助经费，取消其今后申请本计划的资格，情节严重者基于

通报批评。

六、经费报销程序

1.学校根据省级立项通知，下发项目财务经费代码；

2.经费负责人为各学院团委书记；

3.学院内各学生项目之间不得超额使用，项目验收完成后，未使

用的经费，学校予以收回；

4.学生报销应据实写明事由，其中设备费和劳务费不可支出；

5.发票由项目学生及指导教师签字后申请报销单，报销单经学院

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协同后报销。

七、其他说明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将撤销项目，冻结或收回项目经费，

项目负责人在校期间内不得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1.未按项目申请书要求认真开展工作；

2.无故不按时完成项目；

3.严重违反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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